食肉者斷大慈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本《涅槃經》卷四且以「淨肉」為臨時所制的方便：「『善男子，從今日始，不聽聲聞弟子食肉；若受檀越信施之時，應觀是食如子肉想。』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云何如來不聽食肉？』『善男子，夫食肉者斷大慈種。』迦葉又言：『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？』『迦葉，是三種淨肉，隨事漸制。』迦葉菩薩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何因緣故，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？』佛告迦葉：『亦是因事漸次而制，當知即是現斷肉義。』」
[18]印順法師《教制教典與教學．關於素食問題》也進一步說明：  
佛教的出家制，本是適應印度當時的乞食生活。在這種生活情況下，對於一般食物，是無法十分揀擇的，只能有什麼喫什麼。這是適應時地的方便，在世尊的悲心中，決不以三淨肉為非喫不可。所以將佛陀精神充分的闡發出來，在《象腋》、《央掘》、《楞伽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楞嚴》等大乘經中，明朗地宣說：佛弟子不應食肉。食三淨肉是方便說，食肉斷大悲種，（故意殺生）食肉是魔眷屬。大乘不食肉的教說，是絕對契合佛陀精神的。
[19]  
下面便依《大正藏》編排次序，摘引幾部經典，以更彰顯佛陀精神。《法句譬喻經》卷一〈慈仁品〉云：  
夫人生世，所食無數，何以不作有益之食，而殘害群生，以自濟活？死墮惡道，損而無益。人食五穀，當愍眾生，蠕動之類，莫不貪生，殺彼活己，殃罪不朽。慈仁不殺，世世無患。
[20]  
六十卷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二十四云：  
菩薩住離垢地，自然遠離一切殺生，捨棄刀杖，無瞋恨心，有慚有愧，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，常求樂事，尚不惡心惱於眾生，何況加害？
[21]  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六云：  
凡殺生者多為人食，人若不食，亦無殺事，是故食肉與殺同罪。
[22]  
《入楞伽經．遮食肉品》云： 
大慧！我觀眾生從無始來，食肉習故，貪著肉味，更相殺害，遠離賢聖，受生死苦；捨肉味者，聞正法味，於菩薩地如實修行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[23]  
又《梵網經．菩薩心地戒品》云：   
若佛子故食肉，一切肉不得食，斷大慈悲佛性種子，一切眾生見而捨去，，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，食肉得無量罪。
[24]  
　　凡上所引經文，皆與《涅槃經》相同，以為殺生即斷大悲種，這是佛法最根本的教誡。至於《楞嚴經》卷四云：「貪愛同滋，貪不能止，則諸世間卵、化、濕、胎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吞食，是等則以殺貪為本，以人食羊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。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生生，互來相噉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，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。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」
[25]這是指眾生從貪愛衍生殺盜，以致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輪迴，不得解脫，故勸令修行務必止殺；此外卷八云：「是諸眾生，求三摩提，當斷世間五種辛菜
[26]。是五種辛，熟食發淫，生噉增恚，如是世界食辛之人，縱能宣說十二部經，十方天仙，嫌其臭穢，咸皆遠離；諸惡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，常與鬼住。福德日銷，長無利益。是食辛人修三摩地，菩薩天仙，十方善神，不來守護，大力魔王，得其方便，現作佛身，來為說法，非毀禁戒，讚婬怒癡，命終自為魔王眷屬，受魔福盡，墮無間獄。」
[27]顯見素食不僅不食眾生肉，由於葷菜同樣有礙修持，也在禁止之列；但若只為了修持解脫才不近葷腥，缺少以慈悲為本的菩提心，就稱不上是「不為自身求安樂，但欲救護諸眾生」
[28]的菩薩了。 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